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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履行<股票质押合同>相关安排的协议》 

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一、事项概况 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全新好”）于 2022 年

1月 1日披露了《关于签订《履行<股票质押合同>相关安排的协议》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097），公司与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泓钧”）

签订了《关于履行<股票质押合同>相关安排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协议》”）。

《协议》就北京泓钧与汉富控股前期签署的《股票质押合同》的履行进行附条件

生效的约定。 

依据《协议》约定：本协议成立后，根据本协议第一条之约定，全新好（乙

方）完成董事会改选之后，北京泓钧（甲方）基于对半数以上当选董事会成员具

有信心，应当于董事会选举之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出具书面

文件，明确是否确认本协议正式生效。北京泓钧（甲方）出具明确书面确认文件

后，本协议正式生效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选举

施森捷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，选举卞欢、吴琼洁为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

15日披露的《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8）。 

公司于 2022年 2月 15日收到北京泓钧送达的《董事会成员确认书》，内容

如下：我公司对上述人选予以确认，关于履行《股票质押合同》相关安排的协议

生效条件成就。 

至此，《协议》相关约定附加条件生效形式已成就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《协议》相关约定附加条件生效形式的成就，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产生影响。

虽然《协议》相关约定附加条件生效形式已成就，但最终是否履约尚存在不确定

性。同时，如双方最终正常履约，相关补偿金额对财务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，

最终需以年审会计师意见为准。公司将积极跟进该事项后续进展，并严格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

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

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2月 15 日 


